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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物权请求权的制度设计以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为核心。基于所有权的

物权请求权包括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和所有权妨害预防请

求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相对人无权占有所有物为实质要件。所有物返还请求

权的效力应及于孳息 ,而添附与合理费用原则上得由所有人给予补偿。法律在保

护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同时应为相对人设置合理之抗辩事由。妨害除去请求权与

相邻关系请求权互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 ,共同形成对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体

系。妨害预防请求权应成为独立类型的物权请求权而不应包含在妨害除去请求权

之中。

关键词 :物权请求权 　返还请求权 　妨害除去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所有权是财产权利的核心 ,是其他各项财产权利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民法对所有权

给予格外的关注与保护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 ,自罗马法开始 ,所有权就一直成为财产

法的核心 ,正如学者指出的 :“在罗马法中 ,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就是所有权。在优士丁尼

民法典中所采用的所有权模式较之于任何私法制度都更具有绝对性。所有者享有绝对的产

权 ,他对其所有的物享有绝对的支配权 ;其对于物的使用权也极少受到公法的限制 ,几乎同

样可以称之为绝对权。”① 正是由于所有权这种至尊至优的地位才衍生出对所有权的一系列

保护制度 ,而罗马法中的所有物返还之诉、排除妨害之诉 (所有权保全之诉) 就是专为保护所

有权而设计的。

近代以来 ,罗马法中的所有权绝对主义为民法法系国家之立法与学说所承传 ,所有权绝

对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民法三大原则之一。② 尽管自 20 世纪以来 ,“所有权之社会

化乃一方兴未艾之现象”, ③ 所有权的享有与所有权的行使均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然则所

有权在财产法中的核心地位依旧 ,物权立法仍以所有权为中心 ,此乃所有权之性质与地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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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此 ,在物权的保护中仍以所有权的保护为基本线索 ,如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等 ,无一不是规定基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和妨害排除

请求权 ,再在他物权的规定中设立准用条款。

然而 ,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尚无关于物权请求权制度的规定 ,物权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在我

国仍有研究之必要 ,物权请求权的具体类型以及各种物权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效力等问题也

需明确。

一、物权请求权的特征

物权请求权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被妨害或有被妨害之虞时 ,物权人为排除妨害或防止

妨害发生 ,得对现为妨害或将为妨害之人请求为一定行为之权利。④ 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种 ,

尤其与债权请求权相比较 ,物权请求权具有如下特征 :

首先 ,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产生 ,享有物权是行使物权请求权的前提。物权为权利人

直接支配物并享受其利益之权利 ,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凡合法享有物权的人 ,无论是自物

权人或他物权人 ,都享有物权请求权。反之 ,不享有物权便无从行使物权请求权 ,尽管权利

人仍可行使其他请求权如债权请求权或占有请求权。

其次 ,物权请求权为请求权之一种 ,惟当物权受有妨害时始得发生。请求权是指权利

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与其对应的则是支配权。支配权是指直

接支配权利客体之权利 ,如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及知识产权。依民法之一般原理 ,私权得

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 ,在财产权的场合 ,绝对权即为物权 ,相对权即为债权。物权有请求权

之内容 ,债权也有请求权的内容。在相对权 ,请求权往往就是其享有的权利的内容 ,故债权

本身的性质即被视为请求权 ,但债权的请求权并不就是债权。在绝对权 ,请求权仅为权利之

一种可能的表现 ,在权利不受侵害的情况下 ,其请求权则隐而不现 ,权利人无需也无从行使

请求权 ,但“一旦物权遭受侵害 ,则随时可以发动 ,且其发动不限次数 ,受一次侵害 ,即可表现

一次请求权也。”⑤在物权人享有物权的期限内 ,其请求权也许从未发生 (从未受到妨害) ,但

只要受有妨害 ,即可随时反复多次发生 ,并不因一次之行使而消灭 ,且每次之内容也可变化 ,

例如所有物权被他人侵占 ,所有权人即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旋又被他人设置妨碍影响支

配 ,所有权人又可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的这一特征是其与债权请求权的显著

区别。

再次 ,物权请求权属于物权效力之一种 ,旨在通过回复物权的完满状态而实现对物权的

保护。物权为支配权 ,其支配力何以为载 ? 盖由优先力、排他力、追及力与物权请求权组成

严密之效力体系 ,方保物权之绝对性、对世性效果之实现。故物权请求权尽管以受有侵害时

方能发动 ,但却不以惩罚制裁侵害人为目的 ,而以回复物权支配力之完满状态为追求 ,其责

任承担 (请求内容) 也不以填补物权人所受实际损害为计算 ,而以排除影响物权人权利行使

之妨害事实为已足。正是基于此 ,物权请求权的发生以妨害物权行使的圆满状态的事实存

在为已足 ,而无须证明侵害人的主观过错。此乃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又一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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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 ,物权的请求权系以物权为基础而享有的独立类型的请求权 ,随物权的存在而

存在 ,于物权的转移而转移 ,因物权的消灭而消灭 ,其行使不以相对人之主观过错为要件 ,其

功能不以填补损害而以回复物权人对物之完满支配为宗旨 ,其发动不因次数而受限制。凡

此种种 ,绝非作为相对权的债权请求权所具有 ,故物权请求权非为狭义的请求权 (民法理论

上狭义的请求权是专指与支配权相对应的债权) ,而是基于物权的请求权。极而言之 ,物权

请求权在责任基础、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责任方式等诸方面均相异于侵权行为请求权与债

权请求权 ,此乃物权请求权独立于侵权行为请求权进而独立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根据。除

此之外 ,民法体系创设物权请求权制度 ,既为物权保护之根本目标 ,也为立法体系和谐协调

之便利及请求权理论体系顺畅之所需。

二、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乃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者 ,得请求返还其所有物之

权利。⑥ 所有物被他人无权占有或被侵夺 ,此种情形实为对物权 (所有权)圆满状态最严重之

侵害 ,因为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乃始于对物之占有 ,故为所有人回复其对所有物之完满支配状

态 ,法律特设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于所有权之上 ,赋予所有人基于所有权而自动地享有所有物

返还请求权。这种所有人基于所有权而享有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直接地见诸于大多数的民

法典 ,如德国民法典第 985 条、瑞士民法典第 641 条第 2 项规定等。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构成应符合以下要件 :

1. 须有他人无权占有或侵夺所有人之所有物之事实

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行使的实质要件。所谓无权占有 ,指无合法之占有权利而占有

所有人之物 ;所谓侵夺 ,指违背所有人之意思而强行取得并占有所有人之物。显然 ,侵夺形

成的占有当然也属无权占有 ,只是其取得占有的原因更为明显的不合法 ,而立法特予指明罢

了。

无权占有既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行使之前提 ,则判断是否为无权占有便十分关键。依

民法中占有之原理 ,占有系指对物有事实上管领之力。⑦ 依据占有是否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为

标准而作区分 ,可将占有分为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凡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之占有为有权占

有 ,也称有权源占有 ,该法律上之原因或依据 ,学说上称其为权源或本权 ,如所有人、地上权

人、留置权人、质权人、典权人、承租人、借用人、保管人、信托人等对标的物的占有 ,分别基于

其享有的所有权、地上权、留置权、质权、典权、租赁权、使用权、保管权等正当权源。所以 ,在

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期限内 ,所有人不得向地上权人、留置权人、质权人、典权人、承租人、借用

人、保管人、信托人等请求返还所有物。无权占有则是指未有法律上的原因而为的占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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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无权源占有 ,如窃贼对赃物的占有、拾得人对遗失物的占有等。无权占有有时是由有权占

有转化而来的 ,如租赁期限内承租人的占有为有权占有 ,而租期届满后若承租人仍占有租赁

物则转化为无权占有。

2. 请求权人须为失却占有之所有人

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其请求权主体应为失去对所有物的占有的所有权人。如失去

占有者非为所有人 ,而为享有他物权的合法占有人 ,则其回复占有之请求权为基于他物权的

物权请求权 ,而非基于所有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主体有下列诸种情形需加分析者 :

(1)间接占有人的请求权

所有物返还之诉多为直接占有人失却占有后向无权占有人提出 ,但如所有人通过出租、

设定他物权等方式而使他人合法占有所有物 ,或在买卖、赠与等转让中因手续等因素而致买

受人或受赠人等未直接占有标的物而仍由出卖人、赠与人等占有标的物 ,而在此情形下发生

第三人非法侵夺或其他原因对标的物的占有 ,直接占有人可基于他物权或占有向该第三人

请求返还占有物 ,即行使占有物返还请求权 ,然间接占有人即所有人是否亦得径向该第三人

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要求其向自己返还所有物 ? 日本判例对之采肯定见解 ,尽管有学者

提出不同意见。⑧ 台湾学者则多持肯定意见 ,认为“间接占有人 (出租人、寄托人等)不仅得向

直接占有人 (承租人、受寄人等)请求返还 ,而且于直接占有人之占有被第三人所侵夺 (例如 ,

出租中之房屋被第三人侵入 ,设定地上权之土地被第三人窃占) 时 ,亦得向该第三人请求返

还。”⑨作者赞同此观点 ,因该种情形产生所有人失却占有之后果 ,且第三人为非法之无权占

有 ,为保护所有人之权利 ,应允其行使返还请求权。

(2)在租赁关系中 ,承租人将租赁物擅自或非法转租给第三人时 ,出租人即所有人能否

径向第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 依笔者之见 ,此时应区分第三人之主观状态 :如为善

意 ,则第三人取得对租赁物的合法占有 ,当出租人要求第三人返还时 ,第三人得行使抗辩权

拒绝返还 ,除非出租人依法行使解约权解除其与承租人的租约 ,使第三人之占有失去正当权

源 ;如为恶意 ,即明知或应知承租人为无权转租或非法转租 ,则其占有为无权占有 ,出租人可

径向其为所有物返还之请求。�λυ

(3)在按份共有中 ,若出现其中之一共有人超过其应有部分而占有和使用共有物 ,其他共

有人能否对其提出所有物返还之请求 ? 台湾地区的判例持否定意见 ,其理由为 :对于共有物 ,

所有权的比例抽象地存在于共有物的全部 ,在分割前无从具体辩明各具体部分分属哪一共有

人所有 ,因此性质上不可能为其他共有人无权占有或侵夺 ,各共有人之间不能主张返还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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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而仅能主张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请求权。�λϖ 大陆学者对此判例主张不以为然 ,并提出相反

之见解。�λω 笔者以为 ,无论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 ,均有可能发生某一共有人侵夺或无权占有共

有物进而侵害其他共有人所有权之情形 ,其他共有人应有权请求其返还占有物 ,但返还是指返

还于全体共有人而非返还于请求权人 ,换言之 ,仅是终止侵权共有人单独无权占有之情形而回

复由全体共有人 (包括侵权共有人)共同占有之状态 ,裨使每一共有人均能行使所有权。

(4)在共同共有中 ,若共有物被第三人无权占有 ,此种情形与按份共有不同 ,因共同共有系

由全体共有人不分份额、完全平等地支配有物 ,故原则上应解为不允单独之共有人向第三人诉

请返还 ,而应由全体共有人共同为之或经全体共有人之同意方可进行。当然 ,若已经全体共有

人之同意 ,则在诉讼程序上并不要求以全体共有人为原告 ,单个的共有人也可诉请返还。�λξ

(5)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是否仅以物之所有人本人为限 ? 通说认为“此种权利并非专

属权 ,故不限所有人自己行使。”�λψ笔者从之 ,盖因物权请求权系基于物权即纯粹财产意义的

权利而生 ,断无任何人身性质 ,自非为物权人之专属权 ,故除所有人自己得行使处 ,其代理

人、破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失踪人之财产管理人、代位权人等 ,均得行使。

3. 须有无权占有所有物之相对人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相对人应为现时即权利人提出请求时占有其物之人。只要有无权

占有之客观事实 ,则无论占有人主观上有无故意过失或其他可归责之事由 ,均构成无权占

有 ,所有人得向其主张返还。

当相对人反于所有人的意思或未经所有人同意 ,通过出租、转租、出借、寄托等行为而将

所有物交由直接占有人占有时 ,所有人应如何行使返还请求权 ? 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 ,所

有人能否对间接占有人请求返还 ? 德国有学者主张 ,依返还所有物之诉的特征 ,需以交付标

的物为给付内容 ,现间接占有人已不实际占有标的物 ,由其交付标的物已属不能 ,故不得向

间接占有人请求返还。�λζ 台湾学者则指出 :间接占有也为占有之一种 ,故此时所有人不但得

对直接占有人请求返还 ,对间接占有人也得请求返还。�λ{ 而依笔者之见 :其一 ,若间接占有人

取得占有时系合法 ,则其占有为有权占有 ,所有人此时不得向间接占有人要求返还 ,而仅得

要求其让与直接占有人的返还请求权 ,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损失 ,所有物返还之诉

只能对直接占有人提出 ;其二 ,若间接占有人取得占有时即为非法 ,如以侵夺取得 ,则此时所

有人既得请求直接占有人返还 ,也得请求间接占有人返还。�λ| 其三 ,所有人能否要求直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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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事实上 ,对比德国民法典第 985 条与中华民国民法典第 767 条 ,前者表述为“所有人得请求占有人返还共所有

物”,后者表述为“所有人对于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者 ,得请求返还之”,二者显有差别 :前者只对占有人 ,后

者则尚包括侵夺人 ;既为侵夺人 ,则是否为现实占有人在所不问 ,均得成为所有物返还之诉的相对人 ,但侵夺显

已包涵了“恶意”的价值判断 ,况且既然主张对“占有”作扩大的解释 ,解为包括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 ,则亦得同时

适用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之机理 ,故笔者认为将间接占有区分为恶意与善意以决定其是否具有返还义务是妥当

的。

参见前引〔6〕,郑玉波文。

在德国民法理论界 ,此为消极说。另有积极说则持相反观点。参见前引〔6〕,张龙文文。

前引〔6〕,郑玉波文。

42 年台上字第 408 号判决 :“公同共有物为部分公同共有人侵夺或妨害时 ,其他被侵害之公同共有人之全体 ,如已同

意诉请返还或除去妨害 ,则其当事人之适格即无欠缺。”转引自前引〔4〕,黄宗乐文 ,注〔31〕。

参见前引〔6〕,王利明书 ,第 156 页 ;前引〔6〕,梁慧星书 ,第 107 页。

70 年台上字第 4737 号判决 ;55 年台上字第 1945 号判决 ;51 年台上字第 3495 号判例。



有人即现在占有人返还 ? 答案似应是肯定的 ,盖所有物返还之请求就是针对占有人提出的 ,

但仍需注意者 ,须区分直接占有人之恶意与善意 ,如直接占有人为善意取得占有 ,则其得行

使抗辩权以拒绝返还。

若所有物已由占有人通过买卖、互易、赠与而交付给第三人占有 ,此时原占有人已不再

是占有人 (此与前述因转租、出租、出借等仍存间接占有的情形显属不同) ,所有人如何行使

返还请求权 ? 依本人所见 :其一 ,因原占有人 (无论其原占有是否为有权源占有) 已丧失占

有 ,既非直接占有人也非间接占有人 ,故无可能再向其请求返还 ,而只能请求其赔偿损失 ,所

有人仅得向现在占有人 (买受人、受赠人等)请求所有物的返还 ;其二 ,若标的物为动产 ,买受

人符合善意取得之条件 ,已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 ,则原所有人亦不能请求其返还 ,而只通过

向原占有人请求赔偿损失这一唯一途径以获得救济 ,也即只能行使债权的请求权 ,而不能行

使物权请求权 ;其三 ,即使占有人尚不能以善意取得所有权进行抗辩 ,也得以善意取得占有

进行抗辩。这种抗辩早在罗马法即已存在 ,称为“出卖和让渡物的抗辩”。�λ}

(二)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效力

若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成立 ,则产生请求权人 (所有人) 与相对人 (占有人) 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 ,所谓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效力 ,无非是这些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化 ,包括下列诸问

题 : (1)如何返还占有 ? 返还之费用应由谁负担 ? (2) 孳息应否返还 ? (3) 添附与费用得否请

求偿还 ? (4)如有毁损灭失应如何赔偿 ? (5)金钱占有应否返还 ? 具有分析如下 :

1. 如何返还占有及费用如何承担

(1)返还占有以所有物的交付为内容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目的在于回复对所有物的占有 ,故返还占有应以占有人将所有物

移转交付于所有人为内容。罗马法即有“余发现余物 ,余即收回”之原则及“物在呼叫主人”

之法谚 , �λ∼ 足见所有人收回其被他人占有的所有物、回复占有的完满状态是最自然不过的法

则。

(2)交付包括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 ,以现实交付为原则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客体为占有之返还 ,而非所有权之返还 ,因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 ,

而仅是占有发生了改变 ,故返还之途径亦为占有之移转 ,而非所有权之移转。而依民法之占

有制度 ,占有之移转因占有物的交付而生效力 ,而交付包括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现实交付

即直接占有的移转 ,观念交付则是现实交付以外的其他占有转移方式 ,它们是为适应商品经

济的发展 ,为交易上的便利、安全与高效而创立的。�µυ理论上说 ,一切观念交付之方式均可适

用于所有物返还请求中的标的物交付 ,包括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拟制支付、简易交付等。

(3)相对人之交付应为积极之作为

为实现返还请求的移转占有 ,相对人之义务究为积极的作为 ,抑或仅为消极的不作为即

容忍所有人自行将所有物取去为已足 ? 依笔者见 ,原则上相对人得以自己的行为并负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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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费用以实现所有物的移转占有 ,惟在无权占有系由不可抗力所致之情形下 ,相对人仅负

容忍取去义务 ,回复占有之费用由物权人自己负担。

2. 孳息应否返还

在占有期间由所有物所生之孳息包括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于所有物返还时应否一并

移转于所有人 ? 笔者以为 ,根据“孳息随原物”的基本法则和对所有权的完整保护的要求 ,纵

使为无权占有人为善意 ,原则上亦需返还孳息。当然 ,对于已消费之孳息善意占有人不负返

还义务。

3. 添附与费用得否由相对人请求偿还

占有人在占有期间可能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添附 ,至少 ,如果没有这些积极的改良与添

附 ,占有人消极的保存行为也对标的物的存续具有实益 ,故法律在要求占有人以自己的行为

和费用返还占有的同时 ,为利益平衡考虑 ,依诚信原则保护占有人的费用请求偿还权 ,所有

人应补偿占有人对物支出的有关费用。

占有人支出的费用可分为保存费用与改良费用。保存费用为必需费用 ,如动物之饲料费

用、房屋之正常维修费用等 ,应予全部补偿 ;改良费用 ,如属合理之改良且使标的物现实地增加

了价值 ,也应补偿 ,但以标的物现存之增加价值为限 ;如属奢侈之改良 ,例如按较高标准对房屋

地面铺以大理石、给马匹配以上等马鞍与绺头等 ,则视所有人之意思而定 :若所有人愿意按受

此种添附改良 ,即应以合理之价格买下添附 ,事实上也即补偿 ;若所有人不愿接受 ,则占有人应

享有罗马法之“去除权”,即去除此等添附之权利 ,但若此种去除会明显对标的物造成损害 ,则

或由占有人对这种损害予以赔偿 ,或令所有人接受并予合理补偿。否则 ,会得出合理改良应予

补偿 ,而占有人花费更多且所有人受益更多的奢侈改良反倒得不到补偿的悖论。

添附与费用的返还是否需要区分恶意与善意 ? 换言之 ,恶意占有人能否请求费用补偿 ?

笔者以为 ,恶意占有系指取得占有时主观之过错状态 ,而占有后对物予以保存、改良等行为

断不能也认为有恶意与善意之分 ,其结果也均使物获得存续或增值 ,故对恶意占有人所支出

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 ,所有人也应予补偿才合乎公平。当然 ,基于恶意占有 ,在补偿的范围

与数额上可与善意占有有关系所区别。

4. 所有物毁损灭失之损失应如何赔偿

此应分两种情形分析 :一为毁损 ,一为灭失。于毁损之情形 ,原物尚存 ,若采取恢复原状

的方法能恢复至物的初始状态而无减损 ,则所有人行使返还请求权并同时行使排除妨害请

求权 (以恢复原状的方式排除妨害)即可 ;若恢复原状后仍有价值减损 ,则所有人得于请求返

还所有物的同时请求就减损之损失予以赔偿。若占有人为善意 ,则仅就其过失所致标的物

之毁损承担赔偿责任 ,且仅于标的物现有利益的限度内 (即毁损发生当时的现存利益 ,而非

全部利益)承担责任。若占有人为恶意 ,则须对标的物的全部利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自

所有人胜诉判决生效时起 ,对非由于占有人的过错而致的标的物毁损 ,占有人均需负赔偿责

任。

而于灭失之情形 ,标的物已不复存在 ,是已不能行使物权请求权之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

而仅能由所有人提损害赔偿之诉。若返还之诉提起后在诉讼中发生标的物灭失 ,则发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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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之诉的给付不能 ,返还之诉转化为赔偿之诉。

(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限制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乃所有权所受侵害时最强之保护措施 ,所有人遇有他人无权占有或

侵夺其所有物之情形 ,即可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确保其对所有物之完满支配状态。然

依诚实信用之最高理念 ,为免所有人滥用权利 ,保护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须有所有物返还请

求权之适当限制 ,或赋予相对人之适当之抗辩权 ,方能实现利益之平衡。笔者将所有物返还

请求权相对人之抗辩事由归纳为以下诸项 :

1. 动产善意取得之抗辩

依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则 ,在非所有人占有动产的情形 ,占有人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 ,第

三人善意受让该动产 ,纵令占有人 (转让人)无移转所有权之权利 ,第三人 (受让人) 仍取得该

动产之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旨趣在于以积极的方式使受让人取得动产的所有权 ,作为动产

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之一 ,但其同时即具有了“以手护手”之效力 ,即阻隔所有权的追及力 ,限

制原所有人对动产的回复请求权。故在动产让渡场合 ,当原所有人以第三人 (受让人) 为相

对人请求返还所有物时 ,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为拒绝返还之理由 ,当为最强有力之抗辩。

2. 取得时效之抗辩

占有人占有标的物若符合取得时效之要件 ,则依法取得标的物之所有权 ,自得以之为对

抗请求权人返还之诉之抗辩。尽管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未规定取得时效 ,但将来在《物权

法》或《民法典》中规定取得时效当属必然之趋势。

动产的取得时效完成后 ,即自动取得其所有权 ,原所有人不得主张所有物返还 ,即使标

的物此时已脱离动产占有人的实际控制。但不动产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理论上 ,取得时效完

成后 ,占有人非能当然取得不动产之所有权 ,而仅取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之权利 ,故在未由

登记机关登记之前 ,尽管时效已完成 ,若原所有人提出返还之诉 ,占有人能否以取得时效抗

辩 ? 通说似持否定意见 , �µϖ 笔者则以为 :若时效完成后原所有人与占有人均申请登记 ,应以

先申请者为优先登记 ;若同时提出申请 ,则应以原所有人为优先登记。

3. 消灭时效之抗辩

相对人以消灭时效作为对抗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抗辩与以取得时效为抗辩不同 ,后者

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证明自己已取得原属请求权人的财产的所有权 ,进而否定请求权人的

请求权主张 ,前者则是以消极防御的方式证明请求权人的物权请求权已罹于时效 ,归于消

灭 ,从而否定其请求权主张。

笔者主张物权请求权亦应适用消灭时效。立法中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应较

排除妨害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的消灭时效长。占有人在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符合取得

时效之要件而抗辩时 ,如能举证证明请求权人的请求权已罹于消灭时效 ,则抗辩仍然成功。

例如 ,若法律规定动产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 10 年 ,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也为 10 年 ,

甲之动产由乙善意占有达 3 年后 ,乙自行中止占有逾 1 年 ,1 年后乙又恢复占有 ,自恢复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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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满 8 年时 ,甲向占有人乙请求所有物返还 ,此时 ,乙之取得时效尚未完成 (因其自动中止占

有而导致取得时效中断 ,时效自其恢复占有时重新计算) ,故不得以取得时效为对甲之抗辩 ,

但若能证明甲方请求权已罹于时效 (甲不行使权利之状态已达 12 年) ,则乙仍得以消灭时效

为对甲方抗辩。

4. 给付不能之抗辩

如前所述 ,物权请求权之内容为请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给付 ,而给付

自当适用债法关于给付之规则。在给付不能的情形下 ,相对人得就所有物返还请求为抗辩 ,

但因可归责于相对人之事由所致给付不能时 ,相对人须对请求权人负损害赔偿之责。

5. 请求对象错误之抗辩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只能对无权占有人提出 ,既不能对有权占有人提出 ,也不能对无权占

有人之代理人、占有辅助人提出 ,或对曾为无权占有人但现未占有标的物之人提出。如所有

人对这些人请求返还其所有物 ,则相对人可依正当权源占有、非占有人、非现在占有人等理

由提出请求对象错误之抗辩。若所有人对无权占有人的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破产清算

人提出返还请求 ,是否妥当 ? 学者多论及请求权人非限于所有人本人 ,其破产管理人、遗产

管理人、失踪人之财产管理人、代位权人、未成年人特有财产之管理人等也得行使所有人之

权利 , �µω 却未有论及相对人之范围是否可作同样之扩大解释。笔者以为 ,在符合下列两项条

件时所有人可对占有人的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破产清算人提出所有物返还请求 ,被请

求人不得以请求对象错误抗辩 : (1)因占有人的原因 (如失踪、被宣告破产、死亡) 使所有人无

法对占有人本人提出请求 ; (2)所有物在上述被请求人的实际占有之下。

6. 权利失效之抗辩

权利失效原则之意义 ,即权利人在相当的期间不行使权利 ,依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正

当信任权利人不欲使其履行义务时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再为权利主张。�µξ 在物权的权利

义务关系中 ,物权人长时间不行使权利而占有人反为勤勉之利用 ,尤其是在土地等不动产之

上为建筑、工事、种植、养殖等行为 ,占有人本于正当之判断 ,得出权利人不欲再使其履行相

关义务之信赖 ,而权利人相当时间沉寂后不顾占有人之善意信赖与客观情事 ,突然再为权利

主张 ,尤其是所有物返还之主张 ,则占有人可依权利失效原则对抗所有人之返还请求。当

然 ,占有人此时非以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抗辩 ,所有人之所有权仍然合法存在 ,只是不得请

求占有人返还所有物 ,至于因相邻关系或因地役权或因地上权等所生占有人之义务 ,如支付

补偿金、赔偿损失等 ,则另当别论。

三、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

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 ,谓“所有人于其所有权之圆满状态 ,被占有以外之方法妨害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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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妨害人得请求其除去之权利。”�µψ 此概念源于德国民法典之规定 ,该法第 1004 条第 (1)

项前段规定 :“所有权人受到除剥夺或者扣留以外的其他方式的妨害时 ,可以要求妨害人排

除妨害。”

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渊源于罗马法中的所有权保全之诉 ,当时主要是针对他人对不

动产主张存在役权时采用 ,即所谓的“地役权否认之诉”,是作为所有物返还之诉的辅助诉。

这种观念事实上一直延续到德国民法 ,该法典第 1004 条第 (1) 项规定的排除妨害请求权被

认为是对第 985 条规定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重要补充。�µζ 第 985 条的规定是要解决“物权

的标的被他人侵夺占有时的物权保护问题 ,而第 1004 条的规定是要解决物权标的虽然未发

生被他人侵夺占有的情形 ,但他人却以对标的物的直接侵害等方式妨碍物权行使 ,从而引起

的物权保护问题”�µ{。当然 ,当今社会 ,人与人之间因物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引起的相互权利

义务关系甚为密切 ,相互之间的妨碍、侵扰频繁发生 ,故排除妨害请求权已成为保护物权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 ,并成为一种独立的物权请求权。

(一)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之构成要件

1. 相对人须以占有以外之方法妨害所有人之所有权

相对人以占有以外的方法妨害所有人的所有权 ,致所有权的圆满状态受到侵害 ,这既是

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根本区别 ,也是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的实

质性构成要件。析言之 ,这一要件包涵以下诸因素 :

(1)相对人侵害所有权的方法为无权占有以外的方法

相对人以无权占有以外的其他方法妨害所有权 ,包括事实上的妨害和法律上的妨害 ,在

实务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数种型态 : ①以不当方法妨碍所有权人正常行使所有权。如

在他人住宅前面的通道上设置障碍 ,影响其通行等。②以危险方法危害所有权人财产之安

全。如在他人房屋顶端横拉高压电线等。③以不当方法对所有权之财产造成不可量物之侵

害。不可量物侵害系指因煤气、蒸气、臭气、煤烟、热气、噪音、震动及其他来自于他人土地的

类似干涉的侵入。�µ| ④非法为他人之所有权设定负担。如擅自在他人不动产上设立抵押权

等。⑤非法为他人所有权办理移转登记。如伪造证件将他人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为自己所

有 ,以欺诈、胁迫方法使他人为所有权移转登记等。此种情形因已导致他人失却占有 ,故排

除妨害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须合并行使 ,即请求涂销所有权移转登记并返还所有

物。�µ} ⑥因不可归责于相对人之原因而产生的对所有权人之妨害。如大风将甲之广告牌刮

倒并落入乙之庭院 ,甲无主观过错 ,但客观上造成了对乙方的所有权的妨碍。

(2)妨害须处于继续状态

即于所有权人提出排除妨碍之请求时 ,妨碍仍在发生 ,即仍处于继续状态而对所有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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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参见前引〔19〕,谢在全书 ,第 135 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906 条。有关德国民法上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 ( Immission) ,参阅陈华彬 :“德国相邻关系制度

研究———以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中心”,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 4 卷 ,第 269 页以下。

同上书 ,第 94 页。

参见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93 页。

前引〔19〕,谢在全书 ,第 135 页。



生持续之妨碍。上段所列举妨碍所有权之各种方法 ,如尽管发生过但已经消失或妨害后果

已不复存在 ,即短暂的、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妨害 ,甚至是转瞬即逝的 ,则不得请求排除妨碍。

例如 ,某行人甲未经土地权利人乙之允许仅一次擅自通过其土地等 ,均属此类情形。当然 ,

因暂时性之妨碍而致所有人有损害时 ,所有人尽管不能提出排除妨害之诉 ,但得向相对人请

求损害赔偿。

(3)须相对人对妨害有行为或财产上的关联且有除去之支配力

对于何以形成妨害 ,即相对人之主观状态是否有过错 ,不影响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行使 ,

此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相同。故即便是由于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原因引起的对

他人所有权的妨害 ,只要与相当人的行为或财产有关联 ,相对人仍负排除妨碍之义务。例

如 ,前引甲之广告牌被狂风刮倒并落入乙之庭院 ,甲无过错 ,但仍需负担排除妨碍之义务 ,此

无异议。但相对人须是与制造妨碍的物有某种关联的人 ,或是其所有人 ,或是其管理人 ,于

此情形方可对相对人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换言之 ,必须能依据妨害原因追溯到相对人 ,而

该相对人对形成妨害之物或事实有去除之支配力。

2. 妨害在客观上须属非法或不正当

相对人之行为尽管在客观上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了妨碍便需承担排除妨碍的义务 ,而

不问其主观上有否过错 ,但给权利人造成的妨碍必须是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换言之 ,若依法

定或约定的容忍义务 ,所有权人应当忍受此种妨碍 ,则妨碍并非为不正当或非法 ,所有权人

不得行使妨碍排除请求权。此一机理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中占有人须为无权占有或侵夺 ,

若其占有有正当权源时则所有人不得请求返还是同一旨趣的。所有权人应当承担的容忍义

务有两种形态 :一是法定的容忍义务 ,如国家建设修建铁路需使用土地权人之土地 ,城市规

划建设街道需拆迁房屋产权人之房屋 ,权利人均须容忍而不得请求排除妨碍 ;又如相对人因

实施紧急避险而将货物暂时堆放于权利人之场地 ,权利人基于对紧急避险的法定容忍义务

也不得请求排除妨害 ;二是约定的容忍义务 ,即权利人通过合同等方式约定允许相对人实施

某种行为而客观上会妨碍其所有权行使 ,此时权利人也不得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例如甲

允许乙通行其土地 ,丙 (出租人)允许丁 (承租人)在其出租房屋旁附建小杂屋等。

3. 请求权人须为所有权受到妨碍之所有权人

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请求权人须为现实所有权受到妨害的合法所有人。此适用规则与机

理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请求权人相同 ,故不赘述。惟须注意者 ,一是实务中如所有人为间

接占有人 ,则于妨害发生时所有权人与直接占有人均享有排除妨害请求权 ;二是共有人中之

一人妨害其他人共有人之权利时 ,其他共有人得诉请其排除妨害。

4. 相对人须为妨害所有人之所有权之人

此适用规则与机理亦同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中之相对人。惟需注意者 ,若曾为妨害行

为人但现已非妨害之人 ,例如妨害房屋安全之土地权已让与他人 ,则权利人只能向现实之妨

害人 (如该例中之受让人)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又如 ,甲将房屋租与乙 ,乙违反合同约定擅

自于屋旁加建固定小杂屋一间 ,后又将房屋 (连同小杂屋) 转租于丙 ,丙为现实占有人 ,则甲

之排除妨害请求权 (拆除小杂屋)只能向丙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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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之效力

1. 相对人妨害排除之义务

所有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之内容为请求排除妨害 ,即由相对人 (妨害人) 以自己之行为与

费用除去妨害 ,以恢复所有权人对标的物的正常行使与完满支配状态。

2. 妨害排除之费用负担

排除妨害如需发生费用 ,则所需费用应由相对人 (妨害人) 承担。在排除妨害原因的场

合 ,一般不会发生费用 ,如停止擅自穿行他人土地的行为、停止播放噪音的行为等。即使发

生费用 ,也是直接为妨害人本人之利益而发生 ,如前例污水池的所有人加固污水池、堵塞渗

漏需花去费用 ,但妨害人自己受有利益。在排除妨害结果的场合 ,多会发生费用支出 ,该费

用原则上应由妨害人承担。

(三)妨害排除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之关系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恢复对所有物的占有为目的 ,妨害排除请求权以恢复对所有物的

正常行使为目的 ,二者的关系表现为竞存与冲突两方面 :

1. 妨害排除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的竞存

在侵害人的行为既造成所有人失却对所有物的占有 ,又造成所有权行使的妨碍时 ,所有

人得同时提出返还请求与排除妨害请求 ,此即妨害排除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竞存。

例如 ,甲因租赁合同而基于正当权源占有乙之房屋 ,后甲以伪造证件的方法将乙之房屋所有

权移转登记为自己所有 ,使乙对房屋所有权的行使发生障碍 ,无法正常行使 (例如无法从法

律上进行处分 ,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等) ,现乙欲收回房屋 ,而甲不允 ,则乙得对甲同时请求返

还所有物 (交还房屋)和排除妨害 (涂销所有权移转登记) 。�µ∼

2. 妨害排除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的冲突

上述妨害排除请求与返还请求权的竞存是指同一权利人对同一相对人享有两项请求权

并得同时行使之现象 ,而妨害排除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的冲突是指同一事实引发两个请求

权人之间互为请求权 ,即一方向他方主张排除妨害请求权 ,而他方向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

权的现象。例如 ,甲悬挂于户外之广告牌被狂风吹落至乙的庭院 ,一方面 ,因该广告牌构成

了对乙的所有权行使的限制 ,乙有权要求甲将广告牌搬走以排除妨害 ;另一方面 ,广告牌系

甲之所有物 ,现处于乙的占有状态下 ,故甲有权要求乙返还广告牌 ,此即形成两项权利的冲

突。承认这两项权利的同时存在、互为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如果认为仅有甲的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 ,而无乙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乙仅有容忍甲取回之义务 ,则会产生两个难以解

决的问题 :其一 ,既然在双方之间只存在所有物返还之关系 ,甲为返还请求之权利人 ,乙为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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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此种情况下若甲未实际占有房屋而仅擅自办理了所有权移转登记手续 ,是否形成妨害排除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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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求之义务人 ,则何时请求返还 ,以何种方式返还等 ,均取决于甲 ,而乙全然听命于甲 ,而

这一结论显然有违公平与诚实信用之原则 ;其二 ,既然甲为权利人 ,故甲可以不行使权利 ,不

请求乙返还 ,甚至抛弃广告牌的所有权本身 ,如此 ,则乙只能自己负责将广告牌搬走 ,而甲不

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 ,如果仅承认乙有妨害排除请求权 ,而甲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则

会产生效果相反但旨趣相同之不公平局面 ,例如 ,甲前去取回广告牌时 ,乙以其不享有返还

请求权而自己放弃排除妨碍请求权为由 ,拒绝让其取走。所以 ,应承认双方互为请求权人 ,

互享请求权。这样处理 ,有利于在一方恶意放弃请求权而造成对方被动时寻求妥当的解决

方案。但此时仍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在这两项请求中是否存在孰先孰后的顺序 ? 我认为

就请求权而言不存在先后顺序问题 ,但谁先提出对于两项请求权的具体行使是具有意义的 :

若乙已提出妨害排除之请求 ,则甲已无再提出返还所有物请求的必要 ;若甲已提出返还所有

物的请求 ,则乙亦无再提出排除妨害请求的必要 ;若双方同时提出请求 ,则双方的请求正好

指向同一效果 ,且都符合各自的构成要件 ,故均应支持。至于费用负担 ,由于广告牌的吹落

系不可抗力所致 ,而甲为广告牌之所有人 ,故无论谁先提出请求 ,乙都不应承担返还或排除

妨害之费用。

(四)妨害排除请求权与相邻权的关系

相邻权是指在相邻关系中对相邻方所享有的权利。相邻权在我国学者通说中是以相邻

关系来表述的 , �νυ 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行

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νϖ

基于相邻权的上述特征与实质内容 ,妨害排除请求权与相邻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表现

为 :

1. 容忍义务 ———相邻关系对妨害排除请求权的限制

相邻关系是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最普遍的私权关系之一 ,调整相邻关系的

法律规则很早就已产生。自罗马法始 ,相邻关系制度具有的这种限制所有权滥用的功能就

被立法者、法学家所发现和认可 ,通过设立相邻关系规则来限制所有权进而维护社会生活与

经济秩序之稳定成为所有权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不动产制度领域 ,相邻关系规则的建

立是对妨害排除请求权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限制 ,后世的所谓所有权社会化不过是对所

有权限制的另一种形式。相邻关系制度对妨害排除请求权限制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在相邻关

系中确立了相邻人之间的容忍义务。“容忍轻微的、正当的妨害 ,是民事主体所应当负有的

一种义务”。�νω 相邻人相互之间因通行、排水、管线架设、采光、通风以及涉及建筑安全、休息

安宁、居住舒适等问题 ,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彼此之间的侵扰或妨害 ,几乎可以说有相邻关系

就会有妨害 ,如果对于正当的、合理的、轻微的妨害互相之间也不能容忍 ,而要诉诸妨害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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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权 ,人们之间就不可能和睦相处 ,所以 ,容忍义务既是所有权的一种负担 ,又是人们能结

成社会、和谐共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2. 妨害排除请求权对相邻关系的保障作用

所有权人对他人尽管有容忍义务 ,但若妨害超过了正当的、合理的限制 ,超过了对方不

能容忍的程度 ,法律便不能一味地要求对方容忍 ,而必须赋予受妨害人以排除妨害的权利。

如果说没有对妨害的合理的、适度的容忍 ,人们之间便不能和谐共处的话 ,那么 ,没有对妨害

的正当的、必要的制止 ,则会助长相邻人对他人不动产的蚕食、侵占、毁损等不当行径与低劣

道德 ,更不利于相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协调。所以 ,妨害排除请求权能起到遏止得寸

进尺、损人利己的不当行为 ,保障权利实现和相邻关系和谐稳定的作用。

3. 妨害排除请求权与相邻关系请求权之区别

基于所有权受到妨害而提起的排除妨害请求权与基于相邻关系受到侵害而提起的相邻

关系请求权之间的区别表现在 : (1) 前者不限于因不动产相邻引起的妨害 ,后者则仅限于因

不动产相邻引起的侵害。(2) 前者的请求权人仅限于物权人 ,后者的请求权人除物权人外 ,

还包括相邻关系的不动产承租人、借用人等。(3)前者侵害的客体是物权人物权的圆满支配

状态 ,特别是物权的正常行使 ,后者侵害的客体是相邻权 ,即因违背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而

给对方的正常生产经营与生活造成侵害。(4) 前者一般以妨害已实际侵入受害人的不动产

境界范围而妨害其行使权利为特征 ,后者则往往不以侵入相邻人的不动产境界范围为特征。

(5)前者的救济方法为排除现实的妨害 ,后者则为停止侵害行为或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等多

种救济途径。

四、所有权妨害预防请求权

(一)所有权妨害预防请求权独立之意义

所有权妨害预防请求权 ,也称所有权妨害防止请求权 ,谓所有人对于有妨害其所有权之

虞者 ,得请求其防止妨害之权利。�νξ

妨害预防请求权在罗马法时已有了相关之规定 ,但罗马法是将妨害预防请求权与妨害

排除请求权合并规定在一起的 ,统称为妨害排除之诉或所有权保全之诉。�νψ 瑞士民法典沿袭

了罗马法的这种体例。不仅如此 ,该法典甚至仅在第 641 条第 2 项中笼统地对基于所有权

的三种物权请求权一并加以规定 ,即 :“所有人有权请求物的扣押人返还该物并有权排除一

切不当影响。”该条前半句是关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 ,后半句则是以“有权排除一切不

当影响”的表述同时规定了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至德国民法典 ,始将妨害预

防请求权独立出来 ,作为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并列的一项物权请求权 ,特

别是将其从排除妨害请求权中分离出来而赋予其独立的地位。该法第 1004 条第 2 项后段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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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所有权有继续受妨害之虞的 ,可以提起停止妨害之诉。”

所有权妨害预防请求权是独立出来合适还是包含在妨害排除请求权之中更为合适 ,国

内学者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主张 ,“请求排除妨害既包括请求除去已构成之妨碍 ,也包

括防止可能出现的妨碍 ,前一种请求于存在实际妨碍之时提出 ,其目的在于除去已存在之妨

碍 ,可称为‘请求除去妨碍’,后一种请求于出现妨碍之虞时提出 ,其目的在于预防可能的妨

碍 ,可称为‘请求防止妨碍’”�νζ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 ,而且妨害预防请

求权与妨害排除请求权的确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特征 ,所以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

赞同。�ν{

作者认为 ,将妨害预防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物权请求权更为合理和必要 ,而不应将其

包含在妨害排除请求权之中。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 ,妨害预防请求权的构

成要件与妨害排除请求权有根本的不同 ,二者的功能也相异 ;其二 ,给付的类型与内容的不

同应是区分不同的请求权的标准 ,妨害预防请求权与妨害排除请求权有不同的给付内容 ;其

三 ,妨害预防请求权对于防患于未然、保全物权之行使、避免权利纠纷的发生、降低纠纷解决

成本、协调相邻关系等 ,具有其他制度不可替代之独特作用 ,将其视为独立的请求权能更好

地发挥这一作用 ;其四 ,从物权请求权体系的完善与协调角度考虑 ,将其独立有利于物权请

求权的类型化 ,从而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物权请求权体系。

(二)妨害预防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1. 所有权之行使有受妨害之虞

此为妨害预防请求权之实质要件。即所有人的所有权尽管未有现实之妨害 ,但有遭受

侵害之极大可能 ,如不予以预防 ,则将遭受现实之妨害 ,而致所有权失其完满状态。至于何

谓“有受妨害之虞”或“有遭受侵害之极大可能”,也即妨害的可能性的程度应如何判断 ,则需

有具体的事实作为证据 ,而非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担忧而已。正如判例指出的 :妨害预防请

求权“必就具体事实 ,依一般社会观念 ,认为所有人之所有权 ,有被妨害之可能性极大 ,而有

预先加以防患之必要者 ,始得行使。”�ν| 例如 ,甲于其紧邻乙之房屋之土地大量挖沙取土 ,有

危及乙之房屋地基稳固之极大可能 ,则乙可行使妨害预防请求权。

2. 请求权人须为所有权人

行使妨害预防请求权的人须为所有权人 ,包括依法可得行使所有权的人 ,如遗产管理

人、失踪人之财产管理人、破产清算人等。此与妨害排除请求权同 ,此处不赘。

3. 被请求人须为对可能发生之妨害具有除去之支配力的人

妨害预防请求权的相对人为将危险加害于所有权人 ,且对危险物或危险行为有支配权

之人。

至于对于造成妨害之危险相对人有无故意或过失 ,抑或系不可抗力所致 ,则在所不问。

此亦与妨害排除请求权同 ,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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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妨害预防请求权的效力

1. 相对人除去危险原因之义务

妨害预防请求权的主要效力体现在相对人应采取预防行为 ,除去引起妨害之虞的原因 ,

也即消除可能引起妨害之危险 ,以使请求权人不再有妨害之虞。

相对人消除可能引起妨害之危险的行为 ,可以是积极的作为 ,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

这在物权请求权的三项请求权中是独具特色的 ,因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中

相对人的义务都是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而履行 ,一般不存在不作为的义务形态 ,而妨害预防请

求权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方式既包括作为 ,也包括不作为。

2. 预防妨害之费用负担

预防妨害所需之费用 ,原则上应由相对人负担。在相对人对引起妨害之虞的危险存在

过错时 ,全部费用均应由相对人负担。若引起妨害之虞的危险系由不可抗力所致 ,且危险的

原因与请求权人自身有客观上的关联时 ,则应在参酌个案具体情况的前提下 ,可以由相对人

与请求权人合理分担。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right of the real claim (sachenrechte) , the author ex2
amines the ownership - based right of real claim , focusing on concrete regulations , including those on

the recovery of belongings , removal of interference in ownership , prevention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component parts , legal force , and distinctions from other releva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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